
校企合作协议书

甲    方：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人代表：叶列吾别克·那克斯别克

地    点：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6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0992-7281013

乙    方：
法人代表：
地    点：
联系方式：

为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，促进资源优势的互补，拓宽合作思路，丰富合作内容，规范合作行为，提高合作效率，双方本着诚信平等、互利共赢的原则，经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和        公司友好协商，达成合作框架如下：

一、合作原则

本着“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互惠双赢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双方在协同育人、协同创新、培训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，促进教育链、专业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需求链有机衔接，形成人才共育、过程共管、成果共享、责任共担的紧密型校企合作机制，力求实现校企深度融合，互利共赢，共同发展。

二、合作内容

（一）人才共育
1.
2.

3.

可根据产业、企业需求，共同开设现场工程师、学徒制、订单班、企业新型学徒制班、开展实习、实训、就业、创业、招聘情况等角度来写。
（二）专业共建
1.
2.

3.

可根据企业发展、专业建设，合作制定专业规划、共同制定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方案、开发课程标准，教材、共同实施教学设计、实习实训、开展创新创业大赛、技能竞赛等角度来写。
（三）基地共建
1.

2.

3.


可根据企业发展、专业发展，共建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、共建产业学院、共建企业技能大师工作室、共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、实验实训室、中试基地、传承创新平台、员工培训基地、思政育人实践基地、劳动教育基地、科普基地、教师工作站等方面。

包括提供场地、设备、实训工位、捐赠、企业将一线生产实际案例、场所等作为师生科学技术研究、教学实践案例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等角度来写。

（四）师资共培
1.

2.

3.

可根据企业实际需求、专业实际需要，考虑学校为合作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开发、技术升级服务，增强企业竞争力；从互聘人员、开展技术交流、教师下企业锻炼及到企业兼职等角度来写。
（五）技术共研
1.

2.

3.

可根据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需求，围绕产业关键技术、核心工艺、共性问题等开展协同创新，从基础研究成果与产业技术转化，合作研发岗位规范、质量标准、产品标准、工艺路线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技术及制定行业标准、合作开发专利等角度来写。
（六）培训交流
1.

2.

3.

可以从企业实际需要出发，合作制定职工培训方案，开展员工培训、鉴定工种、规模等角度来写。
（七）其他合作
1.

2.

3.
可根据实际需求，从党建共建、行企投入、文化共融、成果共培、实施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、优秀企业文化传承进校园等角度来写。
三、其他事项
1.双方定期通过走访或座谈形式就双方合作开展情况、协议执行情况进行阶段性分析，总结经验形成规范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更好地实现互惠双赢的最终目标。

2.以上协议如遇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未尽事宜时，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（或备忘录）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.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和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，则应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。

4.本协议中的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
5.本协议有效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
6.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壹式肆份，双方各持贰份。
甲        方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        方（公章）：

（加盖单位公章〈或合同章〉及骑缝章）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〈或合同章〉及骑缝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）人：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）人：
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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